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008年 10月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第 25卷第 5期

Oct. 2008 Journal of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125　NO. 5

探寻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意蕴
———从“通德拉 ”之神判说起

3

赵天宝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 400031)

[摘要 ]“通德拉 ”即景颇族习惯法。“通德拉 ”的神判曾经在景颇族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

占有重要位置。分析了“通德拉 ”的神判产生的原因、种类、特点 ,最后对“通德拉 ”的神判进行

了客观评价 ,以期再现“通德拉 ”之神判维持当时景颇族社会秩序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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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德拉 ”是景颇语的汉语音译 ,汉语意为景

颇人的道理。[ 1 ]也有人认为“通德拉 ”是景颇族不

成文的、约定俗成的习惯法 ,汉语意为阿公、阿祖传

下来的做人道理。[ 2 ]这些说法实质上是大同小异 ,

本文中的“通德拉 ”暂且使用“景颇族习惯法 ”之

意。“通德拉 ”是景颇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

的 ,因景颇族一百年前才有文字产生 ,长期以来没

有形成成文法律 ,所以“通德拉 ”往往与景颇族的

原始宗教相结合 ,它对全体景颇人都有极强的约束

力。尤其是“通德拉 ”之神判更是值得一提。神判

是神明裁判或神意裁判的简称。景颇族有句俗话

叫“景颇族的鬼多 ”,所以在信仰原始宗教的景颇

人社会里 ,当人们遇到无法用正常方法判断谁是谁

非时 ,就会采用神判来解决纠纷 ,以求得最终结果。

因此 ,神判在“通德拉 ”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通德拉 ”神判产生的原因
“通德拉 ”的神判之所以能够产生 ,主要有以

下两个原因 :

一是因为景颇族长期以来生产力比较落后 ,不

能摆脱自然力的控制 ,自然而然的就在精神意识上

产生了“万物有灵 ”观念与鬼神崇拜。景颇族的先

祖曾经生活在“穆拽省腊崩 ”,后在“找好地方 ”的

憧憬下 ,他们披荆斩棘 ,历尽千辛万苦 ,大约在明朝

中叶分别到达今印度阿萨姆邦、缅甸克钦邦与中国

德宏州一带。景颇族南迁期间 ,不仅遇到风雨雷电

等自然灾害的袭击 ,而且为了生存也不断与其他民

族进行战争与械斗 ,景颇人自然伤亡很大 ;他们不

能解释一些生老病死与其他自然现象 ,所以景颇人

产生“万物有灵 ”观念与鬼神崇拜是不足为奇的。

这就为景颇人利用神判方式解决纠纷奠定了理论

基础。

二是因为景颇人对一些纠纷确实无法弄清原

委 ,从而迫不得已地利用神判方式来求得一个相对

公平的结果。这正如夏之乾先生所言 :“其 (神判 )

特点是在发生偷盗或其他财物争执纠纷以及通奸

等类行为 ,失主或受害人对被嫌疑者提出指控但未

掌握真凭实据 ,而被嫌疑者断然否认有所控之不义

行为 ,清浊难分的情况下试图通过一种超自然的力

量 ———以神的意志去鉴别是非真伪。”[ 3 ]景颇族利

用神判方式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也是如此 ,即处

在一个两难境地 ———既要解决纠纷又无确凿证据 ,

从而迫不得已而为之。

二、“通德拉 ”神判的种类
“通德拉 ”对于可能具有犯罪行为的嫌疑犯 ,

有一套传统的处理方法 ,主要是采取神明裁判。据

有关资料记载 ,神判的处理方法有以下 6类 :闷水、

捞开水、煮米、斗田螺、鸡蛋卦、诅咒。[ 4 ]也有的资

料记载为以下 5类神判处理方法 :捏生鸡蛋、煮米、

埋鸡头、捞开水、烧线香。[ 5 ]今年暑假本文作者到

陇川县实地调查时还发现几种新的神判处理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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嚼米、钉桩、砍刀、滚铓、丢碗。下面综合上述文献

与田野调查资料对神判方式加以详细介绍。

1. 闷水 :这种形式通常用于较大的偷窃事件。

如偷牛事件 ,失主怀疑是某人偷窃 ,而该人不承认

时 ,则请山官做主 ,举行闷水。双方有亲友帮助 ,各

出牛 20—30条 ,送到山官家 ,择定闷水日期、地点 ,

届时由山官、苏温、老人主持 ,双方亲友亦到场作

证。先由懂萨念咒 ,然后由一位有威望的老人叫

天 ,请老天判明是非。此后 ,双方闷水人即各沿插

在深水里的竹竿 ,闷入水底 ,如一方闷不住了 ,露出

水面 ,即可进行判决。如失主先露出水面 ,则失主

输理 ,判为诬赖好人 ,应将失主所出的牛全部赔偿

给对方。如被嫌疑者先露头 ,则被断定为偷盗者 ,

其所出的牛全部赔偿失主。判定后 ,双方各送一条

牛作为报酬 ,胜利者一方鸣枪庆祝 ,并杀一条牛祭

鬼分吃 ,所得的牛 ,分几条给帮忙的亲友 ,其余归胜

者所有。

2. 捞开水 :若有偷窃事件发生 ,失主找出嫌疑

者 ,双方争执不决 ,亦可请山官主持 ,用捞开水的方

式解决。届时在寨子附近的空旷处烧一锅开水 ,锅

中投入银币或铜钱。捞水前先由懂萨念鬼 ,俟水滚

开时 ,双方同时伸手进滚水中捞取钱币。如一方被

开水灼伤则断为无理。如嫌疑者被灼伤 ,则断为行

窃者 ,除归还原物外 ,还当重罚。如失主被灼伤 ,则

断为诬陷好人 ,应对被嫌疑者赔偿。

3.煮米 :争执双方请山官、苏温作证 ,双方各出

4人 ,各出同样大小一包米 ,由懂萨念鬼 ,将米包投

入锅内煮 ,过一定时间取出 ,米包全熟则断为有理 ,

米中有生米则为无理 ,当受处罚。

4. 斗田螺 :争执双方各准备一个田螺 ,由山官

或苏温作证 ,失主先放田螺于碗中 ,被嫌疑者后放。

让两个田螺在碗中相斗 ,如嫌疑者的田螺斗输 ,则

被断为窃犯 ,应受处罚。如失主的田螺斗输 ,则断

失主诬赖好人 ,应赔被嫌疑者 1条牛。

5. 鸡蛋卦 :遗失东西 ,同时怀疑若干人均有偷

窃嫌疑 ,无法判明时 ,失主暗中到各家偷取房顶的

茅草一根 ,请山官、苏温及若干人作证 ,然后将被嫌

疑诸人请来。由懂萨念鬼 ,将各家的茅草放一小段

在碗里 ,再把鸡蛋清倒入搅拌 ,蛋清先糊在谁家的

茅草上 ,就断定谁为行窃者。此种方法又称“搅鸡

蛋 ”。

6. 诅咒 :有偷窃事件 ,失主与被嫌疑者争执不

已 ,双方可请 1 - 2个中人 ,到容易被雷打的大树下

面喊天呼地。被嫌疑者对天呼喊 :“老天听着 ,老

天看着 ,如果我偷的 ,给我死 ! ”失主也对天呼喊 :

“老天听着 ,老天看着 ,如果我诬赖他 ,给我死 !”他

们认为 ,如果诅咒后嫌疑者确实偷了不承认 ,他以

后会遭雷打 ,或患重病 ,伙房屋谷堆被雷击火烧。

反之如失主诬赖好人 ,也会得同样报应。此种神判

方法也称为 :“叫天 ”。[ 6 ]

7. 捏生鸡蛋 :寨子里发生了盗窃案 ,失主如对

寨中某些人有怀疑时 ,即把所有被怀疑者叫来 ,请

山官、思因 (即寨头 )临场作证 ,由懂萨念咒 ,然后

给一个生鸡蛋给被怀疑者捏 ,捏破了鸡蛋即认为是

盗窃犯 ,要赔偿失物。

8.埋鸡头 :失主丢失东西后 ,失主先“叫还 ”两

夜 ,若无人归还失物 ,则请懂萨念咒 ,念后即将念鬼

时准备好的鸡之头砍下埋于地下 ,诅咒谁偷了东西

谁就要死去。

9. 烧线香 :失主丢失东西后 ,失主把有嫌疑的

人叫来 ,并请人作证 ,由懂萨念咒 ,用烧线香的方法

解决。此种方法利用烧线香诅咒 (叫天 ) ,类似于

诅咒的神判方法。[ 7 ]

10. 鸡蛋灵 :与上述鸡蛋卦稍有差异。过程是 :

用一口锅或一个竹筒 ,内放清水 ,将一个鸡蛋啄破

一洞 ,让蛋清流入锅中或竹筒中 ,再在受害人和被

嫌疑人的房上各拿稻草二根为代表 ,放在锅里或竹

筒里 ,盖上盖子 ,几分钟后揭开看稻草上是否沾了

蛋清 ,哪家房上的稻草被粘上蛋清就算输了 ,应该

赔偿赢家失物。

11. 嚼米 :失主丢东西后 ,怀疑是被嫌疑人所

为 ,而被嫌疑人又拒不承认 ,失主也无真凭实据。

失主则请人作证 ,从自己家拿些米 ,让所有参加神

判的人先漱嘴后都嚼米 ,失主与被嫌疑人同时叫

天。失主发誓 :“要是我冤枉你 ,我嚼的米就变红 ;

要是你偷了我的东西 ,你嚼的米就变红 ”。被嫌疑

人发誓 :“要是我偷了你的东西 ,我嚼的米就变红 ;

要是你冤枉我 ,你嚼的米就变红 ”。然后所有参与

人都开始嚼米 ,每个人嚼过的米都放在自己面前的

竹叶上。接着由懂萨念咒祈求神灵明判。若米均

未变红 ,则由失主赔偿被嫌疑人 ;若米变红 ,则由变

红的一方赔偿对方。①

12. 钉桩 :寨子上发生盗窃案后 ,失主在偷盗人

留下的脚印上 ,用锤子打下一个竖立的木桩 ,并由

懂萨念经请神灵判断。经过钉桩后 ,清白者脚不会

痛 ,偷盗者的脚就会疼痛难忍。失主通过此法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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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者 ,从而追回失物且惩罚偷盗者。①

13. 砍刀 :发生盗窃案后 ,失主怀疑是某人所

为 ,而此人又坚决不承认。则失主就请山官或头人

作证 ,并由懂萨念经 ,让被嫌疑人亲手用别人的刀

向自己的刀上砍一个痕迹 ,以示自己的清白。因长

刀乃景颇男人的心爱之物 ,平时别人摸一下都很忌

讳 ,更别说用别人的刀砍自己的刀了 ,那简直要景

颇男人的命。所以 ,若被嫌疑人不敢砍 ,则对失主

进行赔偿 ;否则由失主赔偿被嫌疑人。②

14. 滚铓 :丢失物品后 ,失主怀疑为某人所偷。

失主可请人作证 ,找一面大铓 ,在寨子附近找一片

空地平整后 ,由失主与被嫌疑人先后滚铓。滚铓时

由懂萨念经请神灵裁决。谁滚铓的路线是直线 ,则

是清白的 ;谁滚铓的路线是弯的 ,则是有罪的。经

过此法认定后 ,由输家赔偿赢家。③

15. 丢碗 :发生盗窃案后 ,失主怀疑是某人所

为 ,则请山官或寨头主持公道。取两只碗 ,一只代

表失主 ,一只代表被嫌疑人。由懂萨先念经叫天 ,

然后由懂萨分别将两只碗投至 10米左右处 ,若谁

的碗被摔烂 ,则谁就有罪 ;若谁的碗完好无损 ,则谁

是清白的。然后 ,碗被摔破的一方需赔偿对方。④

三、“通德拉 ”神判的特点
邓敏文先生将神判方法分为四类 ,即捞沸判、

能力判、灵物判与起誓判。[ 8 ]捞沸判是指在沸腾的

开水或油锅内捞出某种物件的神判方法 ,如上述景

颇族的 15种神判方法中的捞开水即属于捞沸判。

能力判是指人们通过神灵对当事人所具有的某种

技能、技巧、智力、耐力等的测试而进行的神判方

法 ,上述的闷水、捏生鸡蛋、滚铓、丢碗都属于能力

判。灵物判是指人们通过某些具有灵性的自然物

的运动、变化及相互关系等来达到分清是非的目

的 ,上述的煮米、斗田螺、鸡蛋卦、烧线香、鸡蛋灵、

嚼米属于灵物判。起誓判包括宣誓和诅咒等方面

的内容 ,主要特点是企图通过语言感动神灵 ,使其

分清是非、惩治邪恶 ,上述的埋鸡头、诅咒、钉桩、砍

刀均属于起誓判。捞沸判与能力判是对当事人身

体素质以及耐力的考验 ,灵物判与起誓判是对当事

人心理承受能力的考验。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景颇

族这 15种神判方式 ,会得出“通德拉 ”之神判具有

以下特点 :

首先 ,“通德拉 ”之神判的适用范围具有特殊

性。在景颇族发生的纠纷中 ,并不是每一类纠纷都

用神判的方法解决。“通德拉 ”对杀人、伤人、偷

盗、强奸、通奸、人身攻击、侵犯公共利益的案件均

有一套解决办法 ,即一般是通过“讲事 ”解决。神

判法的适用范围仅仅是无法用正常方法判明是非

的案件 ,且主要是与财务相关的盗窃案件 ,适用对

象是可能有犯罪行为的嫌疑犯 ,这在前述的审判方

式中即可明鉴。因此 ,神明裁判在景颇族习惯法中

只是处于补充地位 ,是对用“讲事 ”方法不能有效

处理案件时的一种补充裁判方法。

其二 ,“通德拉 ”神判的参与人具有确定性。

在上述的 15种审判方式中 ,山官、寨头十之八九都

要参加 ,懂萨是百分之百的参加。新中国成立前 ,

山官是景颇族聚居区的最高统治者 ,寨头是当事人

所居住村寨的最高行政长官 ,他们的参加增加了神

判的权威性 ,无疑也增强了神判所作结论的可执行

性。而懂萨的参加 ,更增强了神判的威慑力。景颇

族有句俗话 :“景颇人离开懂萨是过不成日子的 ”。

懂萨又是景颇族人中的知识分子 ,通常见多识广 ,

上通鬼神 ,下连百姓 ,在景颇人中有较高的威望。

因此 ,景颇族神判在这些上层人物的参加下 ,愈发

显得威严与神秘。

其三 ,“通德拉 ”神判具有原始宗教性。神判

是人们企图借助神灵的力量判断或裁决各种疑难

案件所采用的一种手段。从实质上说 ,它是景颇族

原始宗教的特殊表现形式。神判的首要属性是必

须具有公认的神灵 ,而景颇族对各种鬼的崇拜恰好

满足了这一属性。这种神灵的权威性往往通过神

判方式转嫁到执行神判的巫师 ———懂萨身上。由

前述可知 ,“通德拉 ”之神判是由懂萨主持进行的。

在神判信仰者看来 ,这些神判的执行者 ———懂萨是

人神之间的使者 ,是阴阳两界的公民 ,平时为人 ,降

神时为神 ,亦人亦神。他们既通人事 ,又懂神事 ,其

一言一行即可上达民众愿望 ,又能下传神灵旨意。

因此在一般人看来 ,巫师都是一些异常神秘而又拥

有崇高权威的人物 ,所以懂萨在景颇族神判中的作

用是不可低估的。懂萨主持的庄严公正的神判仪

式 ,既满足了宗教所要求的神秘感 ,又满足了法律

所要求的公正性。这种神判仪式对犯罪嫌疑人产

生了强大的心理威慑力 ,使得他们不敢在神判中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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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作假。

四、简评“通德拉 ”之神判
第一 ,神判是万不得已而为之 ,故有的学者将

其称为“最高的和最后的判决手段 ”[ 9 ]。景颇人绝

不是一遇到纠纷 ,就立即启动神明裁判方式。对于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案件景颇族习惯法亦规定得

甚为细致。比如杀人案 ,景颇人一般是由杀人者偿

付给死者家属一定数额的赔命价的方式解决。对

那些确实缺乏证据而无法弄清原委的案件 ,原告要

求对嫌疑人进行处理而被嫌疑人对原告的指控又

断然否认 ,双方均同意采用神判的方法来解决争

端 ;只有具备上述三个条件 ,景颇族的上层人物 ,如

山官、寨头、懂萨才会启动神判程序。另一方面 ,如

果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未通过一定方式进行解决 ,双

方矛盾就可能升级 ,即有可能引起景颇族家族与家

族、甚至是村寨与村寨之间的“拉事 ”,从而导致人

员伤亡和财产的巨大浪费。对此 ,景颇族的最高统

治者 ———山官自然是心知肚明 ,所以山官等上层人

物参与神判是为了尽快解决纠纷 ,维护景颇人内部

秩序的稳定。因此 ,神判的合理性略见一斑。

第二 ,从概率论上看 ,神判裁决的结果具有一

定的合理性。概率是一个数学上的概念 ,指某事件

在一定时间内发生的频率。神判裁决的结果只有

两种选择 ———是或非。从概率论的角度看 ,相当一

部分神判的方式具有得到对半的准确结论的可能

性。假如这种判断是在公平合理的情况下进行 ,那

么它与事实相和的可能性至少占 50% ,加上其他

社会因素与心理因素的作用 ,神判的准确率也可能

更高一些。正因如此 ,景颇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

才形成前述多种多样的神明裁判方式 ,并在实践中

将其不断完善 ,最终形成了被景颇人公认的神判操

作程序。

第三 ,神判的合理性还在于它能有效地维持景

颇族社会秩序的稳定。景颇人通过神判 ,不仅能使

犯罪人遭受身体上的痛苦 ,如捞开水、闷水 ;同时能

给犯罪人以巨大的心理压力 ,如诅咒、埋鸡头、鸡蛋

挂等神判。由于景颇族笃信原始宗教 ———鬼崇拜 ,

对神判的处理极其恐惧 ,所以他们往往会循规蹈

矩 ,不敢越雷池一步。即使是实施了法罪行为 ,此

人也会在强大的心理威慑之下 ,自动坦白或暴露出

来。因此 ,审判就通过其威严性达到了惩治犯罪、

预防犯罪的目的。这与当代法律的功能真可谓异

曲同工。

当然 ,我们也不能过高估计神判的作用。一方

面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景颇人对神灵崇拜的程度

有所降低 ;另一方面 ,一些山官、头人利用神判方式

颠倒黑白、打击异己。再者 ,神判本质上并不是根

据事实的因果关系对事件和行为进行判断 ,而是依

据实际上子虚乌有的神灵来判断人间的是非 ,故这

种判断就其本质而言是非科学的。

综上所述 ,“通德拉 ”之神判是人类在纠纷解

决机制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的一个阶段 ,它对维持

景颇人社会的稳定曾做出过重要贡献。“以古为

鉴 ,可以知兴替 ”(贞观政要 )。我们只有全面认识

神判的功能与作用 ,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少数民族

习惯法的功能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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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 ing the im plica tion of m inor ity customary law
———Starting from the ordeal of“Tongd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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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ngdela”is the customary law of J ingpo nationality. The ordeal of“Tongdela”occup ied important position once in

the mechanism of resolving dispute of J ingpo nationality society. This article has analyzed the cause of the ordeal of“Tongdela”
com ing into being, its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then commented it objectively in order to rep roduce the function which maintained

the social order at tha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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